
　　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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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一份解散之诉裁判书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被解散公司的 “经营管

理困难”实质指向 “管理困难”而非 “赢利困境”，管理困难的根源在于封闭型中

小公司的股东人合性障碍导致的治理失灵。据此，将解散之诉的本质定位于治理失

灵后的司法权介入，给予部分 （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低成本路径，更具立法论上

的解释力，也得到裁判实务的经验支持。公司治理失灵的具体表象包括对立股东控

制权势均力敌下的公司僵局与对立股东控制权势力悬殊下的股东压制，与此相对

应，司法解散公司的事由也存在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的二元化格局。公司僵局在立

法论上被视为解散之诉的唯一事由，与裁判现实并不符合，但由于缺乏立法的明确

规定等缘由，股东压制作为解散事由的事实在裁判中被淹没与压抑了。相关规范分

析与实证研究都发现，将中国式股东压制也即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添列为

解散公司的事由，在我国存在现实的裁判规则方面的需求。由此，我国公司法应构

建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 “二元”格局，涵盖封闭型公司人合性障碍的所有情形，为

股东提供更具实效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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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５年公司法第１８３条〔１〕首次确立了司法解散公司之诉 （下称 “解散之诉”），３年
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从各地法院裁判来看，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进

一步讨论，核心问题乃是关于解散事由的界定。“公司僵局”一词虽未被立法直接使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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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 （１６ＣＸＴＤ０１）暨校级人文社科项目 “民法总则制定中的商事主体立

法研究”（１５ＺＦＺ８２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３年公司法修正案将其调整为第１８２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在立法解释上曾一度被解读为唯一的解散事由，〔２〕尤其在 ２００８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法释 〔２００８〕６号，下称 “公司法

解释二”）进行立法性司法解释之后，解散之诉条款几乎等同于公司僵局救济条款。〔３〕但

是，公司僵局究竟是否如理论推理那样为唯一的解散事由？这一推理与司法裁判实践是否契

合？最有意义的回答可能不是源于理论推演或规范解释，抑或寻踪索迹于域外法的比较研究，

而是来自解散之诉案例的实证分析。本文运用类型化案例研究方法，尝试展现我国解散之诉的

司法运行轨迹，并寻求对现行公司法规定的解散之诉适用事由做出恰当的规范解释。

一、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类型化

　　 （一）关于样本的说明

　　类型化案例研究类似于流行病学的调查，需要数据足够的样本。本文采集的１５０份样本
裁判均为生效裁判文书，均发生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这 ９年期间，并通过多种有效渠道获
取。〔４〕本文对每一份裁判书提取了解散事由这一核心要素，之后又提取了８项相关要素，分
为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裁判的基本样态等三类科目，具体包括：公司

类型、公司规模、股东人数、公司经营状况 （以上属于科目一）；原告股东持股比、原告股东

在公司任职情况 （以上属于科目二）；法院审级和审判程序、裁判文书类型 （以上属于科目

三）。统计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少量样本的评估进而预测整体的评估结果，因此，样本统计

对象的选取需要较强的针对性、可统计性和论证价值。８项要素与解散事由的关联性在于：一
者，是解散之诉的关键环节与该制度理论学说的预设命题，同时是庭审的焦点，针对性较强；

二者，都是裁判书载明的指标或事项，可以按照裁判书记载的信息摘取，具有直观性与可统计

性；三者，囊括了被告公司、原告股东与裁判者等三方主体，对其信息含量的挖掘有助于理解

解散之诉的实际运行状态。需要说明的是，不少裁判书中解散事由的确定较为复杂，需根据

法院最后认定的事实综合判断，同时适当参照原告股东的主张。虽然原告主张的事实可能

因证据不足不为法院认定，但不能据此简单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不存在，故有必要参考之。

　　 （二）解散事由的类型化分析

　　 “公司僵局”源于英美判例法，原是对公司内部矛盾极端化状态的一个描述性概念，

表明封闭型公司处于死亡状态且无能为力，〔５〕我国学者直接解读其为股东会、董事会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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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平、李国光主编：《最新公司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６６页；安建主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 （２００５年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７页；朱少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４页；陈丽洁：《新公司法详论》，经济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２１页；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３６９页；
王保树主编：《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８页。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２３页；葛伟军：《英国公司法要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９页。２０１４年 “公司法解释二”进行了修订，但解散之诉相关条款的顺序和内容未做实质

性变动。故下文统一称为 “公司法解释二”。

１９９３年公司法没有规定解散之诉，２００５年修正案第１８３条方有规定，修正案自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１日实施，故采
集的案例时间区间从２００６年开始。通过输入 “解散公司案例”“司法解散之诉” “解散公司之诉” “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等，获得１８５例裁判文书，其中，源自北大法宝法律检索系统５０例、威科法律检索数据库
３０例、各法院网站公布的裁判文书１０５例 （其中，中国法院网３５例，北京法院网２０例，上海法院网２０例，
浙江与江苏法院网各１５例），剔除重复者３５例，最终选定１５０例。最后统计时间是２０１５年９月。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Ｗ．Ｈａｍｌｉｔ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影印本，第２９９页。



转失灵和结构性瘫痪。〔６〕公司法第１８２条关于解散事由的规定抽象概括，文义上是否等同
于公司僵局，多数著述持肯定论。〔７〕“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条第 １款也被认为列举了公司
僵局的若干情形，〔８〕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僵局乃唯一解散事由的认识。究 “公司法解释二”

第１条第１款之文义，前３项确为公司僵局的类型化划分，但第４项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

重困难”的规定留下一处开放性空间，是前 ３项所列公司僵局具体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之
概括性条款，抑或公司僵局之外的其他解散事由的立法性扩展？这需要进一步的法理阐释

与证成。我们考察样本裁判书认定的解散事由即以此为背景，寄望厘清 “公司僵局”的概

念范畴与具体情形，并考察司法上是否肯认其为唯一解散事由。

　　事实上，１５０例裁判表述的解散事由可谓五彩缤纷，间或夹杂着其他违法、违约行为甚
至股东间的情感纠葛，但不妨碍将这些解散事由进行类型化。如以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
条第１款前３项所列公司僵局为第一类，第四项的 “其他事由”为第二类，样本统计结果

为：以 “公司僵局”为诉由的有１２１例，占比８０．７％；以 “其他事由”为诉由的有 ２９例，
占比１９．３％。至于２９例裁判书所列的 “其他事由”的具体情形，可做进一步归纳：

　　１．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在郑某某与上海某某集装箱仓储有限公司、第三人姚
某某公司解散纠纷案〔９〕中，公司上一次召开股东会的时间是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原告股东
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起诉 （无法召开股东会的状态尚不满 ２年），法院结合原告与第三人
往来的信函以及当事人之间多次发生诉讼等事实认为：双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已经坍塌、合

作基础已经动摇，股东失和的状况势必影响到被告的经营和发展。被告已经没有了经营场

所，业务无从开展，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公司运营已出现严重困难。失去人和、地利的被

告如继续存续，将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对股东的利益明显不利，故准许解散。

　　在这类案件中，法院侧重实质上审查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是否坍塌，未拘泥于 “公司法

解释二”规定的股东会未召开期间的硬性规定，可视为实质性的公司僵局，或者视为公司

僵局之外的其他情形，类似于普通法上股东之间相互丧失信任和信心的情形，但究竟何者

为妥，尚需进一步讨论。

　　２．公司目的不达。在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北京兴国展投资管理公司、牛国
强、孙胜婕公司解散纠纷案〔１０〕中，被诉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承揽北京新国际展览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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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王保树主编书，第６８页。
参见前引 〔３〕，刘俊海书，第９２５页；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４页；雷兴虎主编：
《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３页。
“公司法解释二”第１条第１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
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

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

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宝民二 （商）初字第１２３１号判决书。类似的裁决还有李某某诉上海熹明实
业有限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沪二中民四 （商）终字第７１３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通民初字第 ２５２９号判决书。类似的还有黄某玉诉柳州市某某焊接材料
有限公司、第三人徐某某公司解散纠纷案，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设立至诉讼时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生产焊条

的许可，不具备必要的正常经营的条件……”，因此准许解散公司。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１）北民二初字第１１０号判决书。



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导致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行为。此类案件，法院没有

按照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去考察公司组织机构瘫痪与否，而从 “公司目的不达”的角

度证成解散公司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公司目的不达，从解释上似乎更符合基于股东信赖利

益理论而生的股东压制情形，类似于普通法上的公司基础崩溃，难以列入公司僵局。

　　３．公司被用于违法活动。在许德光诉北京乐万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
案〔１１〕中，第三人利用被诉公司公章等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股东无法就公司解散达成一致，

诉至法院，法院裁判公司解散。此类案件可归结为公司被用于非法目的，资产正在被滥用

或浪费，致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被用于违法活动，类似于普通法上公司经

营与存续存在欺诈和重大不当行为，显然逸出了最广泛意义上公司僵局的含义，将其归于

基于股东信赖利益理论而生的股东压制情形，似更具有解释力。

　　４．股东压制。样本裁判书直接提到股东压制这一措辞或者基本等同措辞的，共计 １５
份，裁判书认定的案件事实可视为实质性地构成 “股东压制”的有 ５１例，分别占比 １０％、
３４％。此类案件的原告大多诉称，多数股东利用控制地位进行不公平关联交易，强制剥夺
少数股东的经营管理权、知情权、分红权等，其中有 ３７例还伴生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
间的多起或者至少一起单独诉讼。我们暂且将此类案例的案由归结为股东压制。

　　从审判结果看，几乎所有法院均以此类事由不属于法定解散事由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
式单独解决而不必提起解散之诉为由，裁判驳回原告诉请，样本的唯一例外是 ２００７年最高
人民法院二审结案的重庆正浩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国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正浩

机电工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及公司解散纠纷案 （下称 “重庆国能案”）。〔１２〕一审法院认

为：正浩实业 （第三人，占５１％股权）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地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使小
股东重庆国能 （原告，占４９％股权）始终不能行使决策经营权、不能享有知情权，且小股
东在股东会决议上对大股东做出的相关报告始终表示反对，对正浩实业通过转嫁投资、交

易及利用公司资产为自己贷款作抵押等行为提出严重异议，正浩机电已形成经营管理僵局。

由于大股东在诉讼前及诉讼中的相关表现，本院有理由认为，如果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

东权利受到重大损失。本案这种情况判决公司解散，有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一审裁决解散公司，二审维持。本案中的一审判决虽使用 “僵局”一词，但究其案情，

实际上超出了 “僵局”范畴而更接近于 “股东压制”。该裁决发生在 “公司法解释二”出

台之前。某种程度上，后来的 “公司法解释二”对公司僵局的形式化列举可能反而束缚了

审判机关，使得以股东压制为由的解散诉请难以得到支持。

　　在高冬青与康得新电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下称 “高冬青案”）〔１３〕中，原告诉称：康得投资公司 （第三人）通过受让方式取得康得

新电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新电公司”）７５％股权。发起设立股东、原告高冬青
持有２５％股权。康得投资公司在取得控制权后开始排挤原告，先是撤销其总经理的职务，
任命为副总经理，后来连副总经理职务也免去，并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２００６年以来，
新电公司所有的董事会决议均在原告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做出。原告于 ２００７年向法院起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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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昌民初字第８４８８号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民二终字第３１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海民初字第１５７４３号判决书。



求查阅、复制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并胜诉，但新电公司拒绝履行，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与

此同时，新电公司曾经承诺的分红款也一直未支付给原告。另一方面，新电公司将核心资产

“高压大容量变频设备”专项技术转让给康得投资公司的关联控股子公司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抵

扣债务，将绝大部分固定资产低价转让给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抵扣债务，导致新电公司几乎全

部经营业务、经营收入归给了康得环保科技公司，新电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名存实亡。

　　类似的，在徐爱琴诉赵静巍、河南宏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 （下称 “徐爱琴

案”）〔１４〕中，原告诉称：赵静巍是河南宏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在其成为法

定代表人后，拒不向原告徐爱琴签发出资证明书，也不置备股东名册并将原告作为股东记

载于股东名册；拒不召集和主持公司股东会。赵静巍还绕开公司，试图将公司拥有的项目

转移给其关联公司经营，损害公司利益。赵静巍把公司印章交其父控制，单独掌控公司财

务账册，无故拖欠员工工资，全部停止公司应为职工交纳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单方

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活动，使原告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全部被剥夺。

　　类似的情形描述在样本中还见于不少案例。〔１５〕法院虽认定上述原告所称属实，但还是
以公司尚处于较正常的经营运作状态、未达到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程度为由驳回原告

诉请。由此得出初步的结论：部分法院未完全固守公司僵局之形式标准，更强调公司陷入

“经营管理困难”为解散事由的实质性标准；对于股东压制，虽作为概念直接出现在部分裁

判书中或者有实质性表述，但法院多不支持其作为解散公司的事由，虽然也有个别引人注

目的例外裁判。

二、对公司法第１８２条的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

　　对裁判思路的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某项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轨迹并发现其结构局限。

关于第１８２条的规范分析表明，解散事由的适用存在层级递进的 “三部曲”模式，法官对

“三部曲”的法律解释形成裁判书的说理中心，但不同法官的解释似乎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

显。司法实践是否肯认与践行第１８２条规定的 “公司僵局”这一解散事由，乃关注焦点。

　　 （一）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关于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法院审理焦点有三：“经营管理困难”究

竟指向经营困难还是管理困难，抑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什么程度才称得上 “严重

困难”，判断标准如何；“经营管理困难”是否等同于公司僵局。以下逐一分析。

　　１．“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界定
　　经营管理本为管理学概念，是指对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１６〕据此，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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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郑民三初字第１号判决书。
如裴海鹰与北京嘉诚创新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裴旋、张冬生公司解散纠纷案 （下称 “裴海鹰案”），北京

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大民初字第２０７号判决书；何刚与北京宏鑫凤和消防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
案 （下称 “何刚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朝民初字第０６１１９号判决书；蔡迎迎诉泉州明恒纺织
有限公司、何文安解散公司纠纷案 （下称 “蔡迎迎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泉民初字第
２９４号判决书；赵某与上海星道驰某公司等解散纠纷上诉案 （下称 “赵某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沪一中民四 （商）终字第２４００号判决书。
参见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企业管理》编写组：《企业经营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困难可以包括战略投资计划失败、公司目的落空、经济效益低下、管理混乱等多种状态的

描述，但显然并非所有此类状态都成为解散事由下的 “经营管理困难”，其究竟指经营困难

也即发生停业亏损，还是指 “公司法解释二”列举的无法决议或决议不能的管理困难，抑

或须同时兼备？样本裁判书的说理部分所展示的裁判逻辑大致有三类情形。

　　情形１：在杨虎诉李玉德、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中 （下称 “杨虎案”）〔１７〕

中，被诉公司停业前仍在赢利，一审裁决书写道：“两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因意见

分歧对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腾德公司因上述分歧停产之

前公司处于正常经营，效益良好的状态。杨虎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公司的继续存续会使股

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此处的裁判逻辑是：被诉公司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可以断定不存在 “经营管理困

难”，进而认定公司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裁决不解散。由此可见，

“经营管理困难”首先或者就是 “经营困难”，即从经营状况可以判断 “困难”存在与否。

在裁判不解散公司的裁判书中，同样或者类似的表述可谓 “基本规范版本”。

　　情形２：在陶国琴等诉杭州华安电气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１８〕中，判决书指出：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公司经营已处于持续恶化状态，且公司管理已处于僵局

状态；“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指公司的人合基础已完全丧失，且法人财产已处于不断

消耗和流失状态。

　　此处的裁判语言是一种双向的要件式表述，其逻辑与情形１基本一致，但又有进一步的
考量：“经营管理困难”首先看经营状态，如 “经营困难”（经济效益恶化）具备，则还要

看 “管理困难”（公司僵局）具备与否，如二者同时兼备，则毫无疑问构成 “经营管理困

难”。这在解释上似乎更符合 “经营管理困难”的文义，在不解散公司的裁判书中更常见，

连同情形１一起占比样本的８５％左右。
　　情形３：在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８号指导性案例 “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

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下称 “林方清案”）〔１９〕中，一审法院认定，虽然两名

股东持续４年无法做出有效股东会决议，但公司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故驳回原告诉请。二审
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凯莱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困难，判决解散。判决书指出：“‘公司经营

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

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林方清案”的二审裁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可认为代表了主流的司法

立场。〔２０〕本案也回答了前文的发问，公司未发生亏损并不能当然地判定不存在经营管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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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参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津二中民二初字第 １３２号判决。该判决后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津高民二终字第７０号判决书撤销，二审判决指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
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而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

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余民二初字第２５７６号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苏商终字第００４３号判决书。
样本中还有昌飞跃诉赵向东、深圳市圣地保人防有限公司解散案等。该案中，公司截至诉讼时没有发生亏损，

相反，应收账款还有２０００多万，处于赢利状态。但法院认定，由于两名股东各占５０％股权，处于僵持状态，
股东赵向东占据法定代表人职务，另一股东昌飞跃掌握公司的法人印章及公章，双方互不信任，不能就经营

决策形成一致意见，已不能按法定程序做出决策。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详见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深罗法民一初字第４３５号判决书。



难，停业、亏损的经营情况也不是认定经营管理困难的必备因素，单纯的管理困难，如组

织机构因股东对峙而瘫痪等公司治理严重障碍，也得认定构成 “经营管理困难”。对于这一

裁判立场，赞同者认为，其准确地揭示了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实质乃在于管

理困难，而非经营困难。有学者认为此裁决有利于理解 “‘好公司’为什么也会被解散”这

一中外共同的裁判立场，也有利于引导人们认同解散之诉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封闭型公司的

人合性治理障碍。〔２１〕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此举取消了 “经营困难”的限制性条件，无异于

赋予异议股东无理由甚至恶意退出公司的权利，从而极大影响公司持续稳健地运行。〔２２〕

　　经营状况是法院进行解散公司裁判时着重考量的因素之一，它既可以作为判定 “公司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与否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判定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

损害”与否的证据。〔２３〕其实，经营效益尚好的公司 （或曰 “好公司”）被解散，在各国司

法裁判中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海瑟林顿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等人对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年美国 ５４例

涉及封闭公司解散案的实证研究发现，有４５个被认定为有偿债能力，有 ９个被认定为无偿
债能力，占比１６．７％。由此可见，考察或者关注公司经营状况似乎只是美国法院处理该类

案件的一个重要参数，远不是决定性因素，甚至法院在裁决书中未必专门关切。〔２４〕无独有

偶，兰姆赛 （Ｒａｍｓａｙ）关于澳大利亚公司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间 ８８个裁判强制公司清算案例的

实证研究表明，澳大利亚法院的裁决也存在类似的现象。〔２５〕在我国，蒋大兴教授关于 ２６１
份解散之诉裁判的实证研究发现，有１６８家公司非正常营业，但也有 ９３家公司尚在正常营

业，只不过前一类公司被最终裁判解散的比例 （９０％）远高于后一类公司 （１４％ ）。〔２６〕在
本文的１５０例样本裁判中，采集的相关要素４“公司经营状况”统计显示，根据公司被诉时

是否停业与赢利分为四类：发生亏损的公司占比９６％，这其中的４４％已停业，其余的５２％
未停业；公司仍在赢利的仅有６例，占比４％，其中停业前仍在赢利的有１例，未停业且仍

在赢利的有５例；公司在赢利状态下被判决解散的有２例。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被诉公
司陷入经营亏损，是解散之诉的整体性特征，但公司仍在营业甚至赢利的也可被解散，公

司盈亏状况与经营管理困难、股东利益受损之间的逻辑联系需要审慎判断。

　　实际上，在英美法院的裁判经验里，解散之诉的真正诉由很少是公司经营状况不好，

而更多的是原告股东受到了不公平对待。〔２７〕鉴于我国也有尚在赢利的 “好公司”被裁判解

散的多个案例，有学者建议，公司法第 １８２条的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干脆修改为

“公司管理发生困难”，去除 “经营”的字样，从而排除 “经营是有关公司绩效”的判断。〔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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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蒋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８号评析》，《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１辑，第７页。
参见耿利航：《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２３３页。
参见姜一春：《最高人民法院第８号指导案例与公司解散制度》，载赵万一主编：《判例视野下的公司法》，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３页以下。
ＳｅｅＪ．Ａ．Ｃ．Ｈｅｔｈｅｔ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Ｄｏｏｌｅｙ，Ｉｌｉｑｕ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ｍａｉ
ｎｉｎｇＣｌｏｓ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６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８（１９７７）．
ＳｅｅＩａｎＭ．Ｒａｍｓａ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ｍｅｄｙ，２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
（１９９９）．
参见前引 〔２１〕，蒋大兴文，第８页。
参见前引 〔２５〕，Ｒａｍｓａｙ文，第１页。
参见前引 〔２１〕，蒋大兴文，第５０页。



这一建议有利于消除关于尚在赢利的 “好公司”不能或者不应该被裁判解散的误解。当人

们通过比较法研究结论、境外司法裁判经验以及以第８号指导性案例为代表的我国既有司法
经验来更多地支持 “经营管理困难”就是指或者主要指向 “管理困难”，或者至少可以接受

只要出现 “管理困难”就视为出现 “经营管理困难”的逻辑，所谓的 “经营困难”既非裁

判解散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上述情形１、情形２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明，经营困难的公
司被裁判解散的比例更高而已，详见后文分析）。如此立场，可以视为对第１８２条 “经营管

理发生严重困难”用语的检讨，也可以视为司法裁判实际上修改了第 １８２条规定的解散事
由，其背后透露的法理是什么？我们认为，“管理困难”的实质是公司 （尤其封闭型公司）

发生了严重的人合性治理障碍 （失灵）。但此处的封闭型公司人合性治理障碍是否限于公司

僵局这一种情形，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２．一个相关概念的引出：股东压制
　　 “经营管理困难”重在 “管理困难”，其实质指向公司治理的严重障碍。从逻辑分类

看，公司治理严重障碍不仅包括股东之间的 “对峙”即公司僵局，还包括多数股东的 “暴

政”即股东压制。公司僵局的形成，就其形式逻辑与构成要件而言，似乎都需要以相对立

的两方 （多方）股东在表决权 （控制权）上的大致平衡为前提，这从 “公司法解释二”第

１条第１款关于公司僵局若干具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如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

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解决”。股东压制则是对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中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关系的

一种描述。前者利用股东会上的表决权优势或者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而实质性剥夺后者参与

公司经营管理权，压制由此而生。作为英美公司法的一个常用概念，股东压制通常统称多

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压制、压迫、压榨、排挤出局、逼迫出局、挤出、榨出、挤压等诸类

情形，〔２９〕表达的是少数股东遭受多数股东的诸种不公平对待。在英美公司法上，股东压制

常被作为解散公司的事由之一。

　　在中国，无论公司法第１８２条的文义解释，还是截至目前为止缺乏自觉关注股东压制概
念的各类扩张解释，都不将股东压制包含于解散事由之中，这使得立法论上适用解散之诉

救济受压制股东不可行。“公司法解释二”第１条第１款的具体列举，则从解释论上断然排
除了对第１８２条进行更大想象力的扩张解释的可能性，也就彻底排除了 （少数）股东以股

东权受侵害为由而提起解散之诉的路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一安排，无疑存在对少数股

东保护不力的问题。对此，有学者给出立法论上的谨慎设想：修订公司法第 ２０条，允许原
告以公司其他股东滥用权利为由提出解散公司之诉，也藉此实现公司法第 ２０条与第 １８２条
的衔接。〔３０〕这一设想成立与否，暂且不论，但其的确折射出以下事实：在规制股东压制问

题上，第１８２条或者没有适用价值，或者应有的价值未被激活。
　　 （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三部曲的第二步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看作对第一步 “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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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严重困难”的自然延伸。文义上的反义解释是：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但

未给股东造成利益损失的，则不需解散；虽有利益损失但不重大的，也无须解散；如股东

遭受的重大利益损失并非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所致，也不应解散。因此，问题的关键在

于，原告股东如何证明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判断，存在对象范围与程度上的界定问题。首先，此处

是股东 “利益受损”，不限于 “权利受损”。依法理，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意志获得了法律上

的效力。〔３１〕在逻辑上，并非所有利益都以权利形式体现，利益的范围大于权利。在美国法

上，解散之诉皆以股东利益而非权利受损作为要件，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公司法规定，“当

为保护申诉股东的权利或利益是合理必要时，法院可以解散公司。”〔３２〕美国绝大多数州公

司法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３３〕其次，股东利益可以分为公司管理控制权益与财产收益权

益。通常认为，公司发生经营困难，将导致股东财产收益权益受损；公司发生管理困难，

将相应地导致股东管理控制权益受损，比如赢利的公司被裁判解散的，通常都以股东管理

控制权益受损为理由。再次，“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常不是股东利益的具体、个别、

直接、有形的损害，而是股东利益将来、可能、间接、整体、全面遭受的损害，〔３４〕某项具

体股东权利，如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受损害的，可以通过单项诉讼求得救济，不必诉

诸解散之诉。最后，如何界定股东利益受损达到 “重大”的程度？处于亏损状态的 １４４个
公司样本统计显示， “重大”程度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经营亏损是通常的外在证

明，但并非唯一证明；而６份处于赢利状态的公司被诉解散的样本显示，原告股东被完全排
除在管理之外，也可以视为管理控制权益的严重受损。具言之，某一类股东利益或者整体

股东利益损害的不可逆转性和终局性，通常是样本裁判书说理的关注点。

　　此处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 “股东”，是指原告股东抑或全体股东？从诉讼法的

证明目的看，原告仅需证明个人利益受损即可，无须证明其他股东、公司的利益受损。至

于证明的途径，区分公司停业、亏损、赢利等不同状态而有所不同。在 １５０例样本裁判中，
１４４例被诉公司处于停业或者亏损状态，原告通常通过举证公司在持续停业状态下无法止
损，或者公司亏损一直在扩大，即可证明自己的利益受损。在公司仍在营业甚至赢利状态

下的另外６例裁判中，原告则举证公司治理处于僵局状态或者自己长期无法参与经营管理，
自身的管理控制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比如上引 “林方清案”中，原告林方清诉称，被告凯

莱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自己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其投

资凯莱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公司仍赢利能否当然否定股东利益受损？回答是否定的。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法院
对有偿付能力的公司拥有衡平法上命令解散 （ｏｒｄｅｒ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固有权力，这几乎与公司
法一样悠久。〔３５〕虽然美国示范公司法对于仍然赢利的公司应否判决解散无明文规定，但也

有的州公司法或者法院裁决直接指出，在决定是否裁判解散时，不能仅仅因为公司能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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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赢利而否决股东的诉讼请求。〔３６〕在我国，样本统计也显示，那种简单地认为 “但凡公司

赢利、股东利益即不受损害”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受支持。这一裁判立场背后的逻辑，与

前述 “经营管理困难”是指 （或者主要指） “管理困难”， “经营困难” （经营效益恶化）

并非裁判解散的必要、充分要件的逻辑，实则一脉相承。在前引 “重庆国能案”中，虽然

多数股东控制下的公司仍正常经营，但原告拥有的经营管理权、股东会召集权、知情权、

分红权、关联交易异议权均被剥夺，法院根据多数股东在诉前诉中的相关表现，认为如公

司存续，会使原告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最终裁决解散。又如前引 “杨虎案”，二审裁决

书指出，原审判决依据 “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停产之前处于正常经营、效益良好的状

态”，认定杨虎的主张不符合公司解散条件并不予支持欠妥，应予纠正。换言之，如法院的事

实认定只能表明公司原先存在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经营条件，并不能据此得出股东利益不会受到

重大损失的结论。当然，对于起诉时公司仍处赢利状态的解散之诉，法官的裁量会更慎重。

　　 （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１．“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性质分析
　　对于 “三步曲”的最后一步———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

认为，“‘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是司法解散事由的构成部分，是法院是否作出解散判决

的实体标准，而并非股东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３７〕另有观点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

决”乃解散之诉的前置程序，类似于派生诉讼中的 “穷尽内部救济”规则，股东只有用尽

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方可起诉。〔３８〕详考１５０份样本中７９例解散判决的事实认定与裁判说理
部分可以发现，“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具有双重法律意义。

　　 （１）作为诉讼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曾在 “公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

时指出，将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解读为导向性的形式要求、诉前前置程序，有利于

谦抑性适用解散之诉，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３９〕样本统计显示，原告几乎都会向立案庭

提供被告公司不同意回购、收购股权或者其他对立的股东不肯受让股权的证据，即高度盖

然性地证明原告已经尽到举证责任，法院通常予以认可。毕竟法院在此阶段无法仔细评估

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如贸然拒绝受理，有违立案登记制度。此外，“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

决”的实质判断唯有通过庭审方能进行，从而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４０〕针对７９例解散判
决的样本统计显示，原告通常会在前述基础上举证用尽更多的 “其他途径”，如第三人居中

调停、双方和解等仍不能解决与对立股东的矛盾。在此意义上，这些案件的解散判决似乎

不是偶然做出的，与原告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举证努力具有某种密切关联。

　　 （２）作为裁判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鉴于解散公司在结果上的终局性、不可逆转性以
及谦抑性适用司法解散的理念要求，法院希望各方通过自行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而不轻

易解散了之。基于此法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自然将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当作裁判

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原告需要证明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诉争纠纷，否则其诉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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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被驳回的风险。几乎所有支持解散的判决书都有 “法院审理过程中主持 （多轮）调解

失败”的类似表述，以作为法院论证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佐证。〔４１〕这足以说明，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决定解散与否的实体要件之一。

　　２．关于 “其他途径”的关联分析

　　 “公司法解释二”第５条第 １款列举了法院调解下的股权转让、公司回购与减资等替

代性救济措施，也即 “其他途径”。〔４２〕众所周知，诉中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举足轻

重，但样本统计显示，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解散之诉仅有４例，占比２．７％，调解的实效性可

见一斑。究其原因，一方面，解散之诉的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对抗性强，调解的客观难

度大；另一方面，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提供的具有实效性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少。１５０份样本裁

判无不提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曾经采取的种种替代救济措施，如股权内部转让的强制定价

权、强制公司回购股权等，但由于配套措施缺乏等缘由，成功调解的仅有４例。总之，无论
是作为裁判解散的前置程序抑或实质要件的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还是其他补充性救

济途径实效的乏善可陈，都从某一侧面说明被压制股东欲通过解散之诉获得救济的困境。

这在我国公司法的立法论与解释论上几乎都是无解的。

　　综上，对照第１８２条 “三部曲”及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的规范分析与类型化实证分析，

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数年前已观察到的，我国法院在审理司法解散纠纷时，事实上已经以

公司现状标准取代了公司僵局，“公司法解释二”通过明确公司僵局的具体情形以规范此类

案件审理的努力，未达到预期效果。〔４３〕严格来说，此处的 “取代”一词并不符合本文实证

研究的真实情况，如使用 “突破”一词，指我国法院创造性地将 “经营管理困难”指向

“管理困难”，以及股东压制和类似现象实际上被采纳为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情形，则无疑

恰如其分。但另一方面，我国公司法目前对股东压制的制度规则尚无积极、友好的态度，

股东压制的替代救济安排也不完备，这共同导致了被压制股东欲求救济而不得的尴尬处境。

　　 （四）解散公司事由的司法经验支持

　　以解散事由为中心，对１５０份样本裁判书的８项相关要素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探求解

散之诉适用事由的本质特性及其关联细节。

　　１．统计科目一：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

　　透过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可以验证解散之诉适用事由的诸理论假设的准确性。在科目

项下的相关要素１“公司类型”，理论假说之一是，解散之诉主要发生在封闭型公司，因为

僵局与压制都是公司自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在于，此类公司的管理类于合伙，股

东通常兼任董事或经理，公司的封闭性与人合性因素明显，治理相对不规范。〔４４〕统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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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灿荣诉上海福康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奉民二
（商）初字第１６１１号判决书；许承斌、庞廷进诉广西香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桂民二终字第８４号判决书。
“公司法解释二”第５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
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张学文：《市场理性与法院自制———公司裁判解散的实证研究》，《法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７页。
参见前引 〔３〕，刘俊海书，第９２５页；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３５４页；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３页。



示，样本中有１４９例为有限公司，占比９９．３３％，还有１例是６个股东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４５〕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公司在封闭性、人合性方面几无二致。〔４６〕故此处可

做如下结论：封闭型公司为解散之诉的目标公司。

　　在相关要素２“公司规模”，封闭型公司是解散之诉的目标公司，而此类公司又多为中
小企业，这是否意味着解散之诉多发在中小企业？如以注册资本多少为公司规模划分的法

律标准，统计显示，注册资本在 ３—９９万元的有 ５３例，占比 ３５．３％；１００—２９９万元的有
３１例，占比２０．７％；３００—４９９万元的有 １５例，占比 １０％；５００—９９９万元的有 ３１例，占
比２０．７％；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２０例，占比 １３．３％。〔４７〕综上，注册资本在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
公司的占比近９０％。故此处可得出如下结论：解散之诉主要发生在中小型公司。
　　在相关要素３“公司股东人数”，股东人数较少是公司封闭性的表征之一，这也是被诉
公司的特征吗？统计显示，股东为 ２人的有 ７８例，占比 ５２％；股东为 ３人的有 ５０例，占
比３３．３％；股东为４—７人的有 １７例，占比 １１．３％；股东超过 ７人的仅 ５例，占比 ３．３％
（最高为９人）。综上，股东３人 （含）以下的公司占比８５．３％，易诱发解散之诉。一个合
理的解释是，股东人数少首先意味着股东的人合性更强，股东之间缺乏牵制与协调，矛盾

难化解而易于积存，容易出现僵局或压制。其次，封闭型公司的股权转让高度依赖内部转

让，股东人数较少加剧了股权内部转让的难度。最后，股东人数较少且股东大多参与管理，

意味着股权分布的单调性，决定了表决权多样组合的可能性小，〔４８〕这将放大控制权的决定

作用，诱发股东压制。故此处可做如下结论：股东人数较少是被诉公司的重要特征。

　　关于相关要素４“公司经营状况”的分析，请见上文。
　　２．科目二：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
　　原告股东是解散之诉的启动者与救济对象，对其基本情况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解散诉讼
的立法意旨。根据公司法第１８２条的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１０％以上的股东，才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因此，解散请求权被立法定位为少数股东权。在科目项下的

相关要素５“原告股东持股比”，样本统计显示，原告持股不足５０％的占比６７．３％，这与立
法预设相合。但也不乏多数股东起诉的案例，在样本中，原告股东持有２／３以上绝对多数表
决权的有３例，其中１例的公司章程规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能形成解散决议，〔４９〕另外 ２
例是股东之间不能就继续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多数股东转而要求裁判解散公司。〔５０〕根据公

司法的规定，拥有２／３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决定自愿解散，〔５１〕为何舍简就繁，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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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深圳北大双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应昌公司解散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一
中民终字第５３２１号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４４〕，施天涛书，第２８２页。
其中，最高注册资本为１．８亿元。参见北京玉泉兴业投资管理公司诉北京新立世界风情园公司解散纠纷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丰民初字第１６５９８号判决书。
对于两方股东而言，表决结果大致只有三个：意志一致、意志对抗、意志屈从。

参见上海杜比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北燃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炼焦化学厂、北京北燃杜比能源运营有限公司公

司解散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一中民终字第５１３９号判决书。
参见郭鲜粉、翟光恩诉巩义市恩威水泥有限公司、翟志龙公司解散案，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巩民
初字第１０６２号判决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宁海中油岔路白溪加油站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浙
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宁民二初字第１６８８号判决书。
公司法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这似乎验证了一个预言：“解散公司不仅是中小股东的诉权，也是确保全体股东早日摆脱痛

苦、各奔前程的福音。”〔５２〕故此处的结论为：原告大多为少数股东，但也有个例特殊原因

的多数股东。

　　 “公司僵局是对公司管理权的争夺和公司成员矛盾的特殊描述”。〔５３〕在 “两权分离”

不明显的封闭型公司，几乎所有股东都兼任高管职务，参与管理。股东兼任管理职务会触

发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的代理成本，加之公司组织机构高度重合，彼此的制约功能几乎不

存在，股权控制效应被放大。与此相关，股东兼任重要管理职务易于导致公司全面陷入僵

局———管理层及董事会的缠斗在股东会上重复上演，诱发多层面的股东对抗。在相关要素 ６
“原告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样本统计显示，原告股东 （包括法人股东委派的股权代表）担

任公司高管、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占比８６．７％，其中，任法定代表人的占比 １７．３％。故此处
的结论为：原告股东大多兼任公司高管职务，参与经营管理。

　　３．科目三：裁判的基本样态
　　法院的审级、适用程序及裁判类型等信息可以显示诉讼的对抗程度。从诉讼法角度观
察，是否上诉、独任制抑或合议庭、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等都与纷争的复杂程度、利益

冲突是否激烈息息相关。〔５４〕在科目项下的相关要素７“法院审级和审判程序”，样本统计显
示，生效裁判由一审法院做出的有７９件，占比５２．７％，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的有７２
件，占比４８％，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的仅７件，占 ４．７％；其余 ７１件生效裁判由二审法
院做出，占比４７．３％。作为对比，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上诉率远低于这一数字。〔５５〕解散之
诉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与诉讼对抗的激烈度可见一斑。故此处可得出如下结论：解散之诉的

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诉讼对抗性强。

　　谦抑性适用司法裁判解散之诉的理念为学界赞同，〔５６〕但司法实践中是否贯彻之？与此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调解作为解散之诉的必经程序，其实效如何？在相关要素８“裁判文书
类型”，样本统计显示，以判决结案者有 １４４例，占比 ９６％，其中判决解散者有 ７９例，占
判决结案的５４．９％；不解散者有６５例，占判决结案的４５．１％。在非判决结案的６例中，裁
定驳回起诉者有２例，调解结案者有４例，没有１例和解结案。判决解散的比例之高，反映
出解散之诉的对抗激烈度；尽管司法调解被寄予厚望，但与全国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５７〕

相比较，实效难谓理想。故此处的结论为：公司被判决解散率较高，调解难以适用。

　　回归分析以上８项要素的统计数据，有助于总结解散之诉的事由与公司僵局、股东压制

·９２１·

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前引 〔３〕，刘俊海书，第９２９页。
前引 〔４４〕，叶林书，第３５３页。
参见李建伟：《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８７页以下。
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上诉率平均为９．２３％，具体情况
是：９．７６％ （２００７年）、９．７６％ （２００８年）、１０．３３％ （２００９年）、９．５５％ （２０１０年）、８．７７％ （２０１１年）、
８．１７％ （２０１２年）。参见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中国法律年鉴社。
参见前引 〔３〕，刘俊海书，第９２８页；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７页。
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全国民事案件的一审调解结案率平均为 ３８．０５％，
二审调解结案率平均为１４．５９％。具体情况是：３３．４３％、１０．９２％ （２００７年，前者为一审调解结案率，后者
为二审调解结案率，下同），３５．１８％、１２．４３％ （２００８年），３６．２１％、１５．０２％ （２００９年），３８．８０％、
１５．８９％ （２０１０年），４０．６４％、１５．９５％ （２０１１年），４１．７０％、１６．０６％ （２０１２年）。参见中国法律年鉴编
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中国法律年鉴社。



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内容的精确表达。科目一 “被诉公司的基本特性”项下的前 ３个
要素显示的信息可归结为一句话，股东人数较少的中小型封闭型公司，是解散之诉的目标

公司，也恰是公司僵局、股东压制现象发生的主战场，二者是重合的。相关要素４“公司经
营状况”的统计显示，赢利的公司也可被解散，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指向管理困难，相呼应

的是，出现股东压制的公司不一定发生以盈亏为衡量点的 “经营困难”，压制下的股东内斗

不仅是公司 “管理困难”的根源，也是 “管理困难”的直接表象。

　　科目二 “原告股东的基本情况”项下的相关要素５、６显示的信息，可被视为清楚地展
现了股东人数较少、封闭型的中小公司的治理特征：几乎所有股东都参与经营管理，一旦

少数股东被剥夺管理职位，不服者即有可能提起解散之诉以求救济。此与股东压制的联系

在于：被剥夺管理职位或参与管理机会，是股东压制的一个典型表象。

　　科目三 “裁判的基本样态”项下的相关要素 ７、８的信息显示，当事人利益冲突激烈，
诉讼对抗性较强，司法调解难以适用，可被解读为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下的股东关系的真

实描述，二者都是公司自治失灵的表象。

　　回到 “解散事由”这一核心论题，从上文 ８项要素统计信息所展现的解散之诉的关联
表征看，其不仅与公司僵局的概念以及行为特征契合，与股东压制的概念及其行为特性亦

相契合，更有部分要素 （如相关要素 ５、６）直接指向股东压制。这份实证经验数据证明，
出现股东压制现象的被诉公司可能相当普遍，只是由于股东压制一词未被立法、司法解释

使用，甚至并未成为公司法学上的常用词汇，所以无论原告的起诉状还是法院的裁判书里

都少有直接使用者，或者相当部分被公司僵局的概念及其表述所掩盖，但这并不意味着股

东压制很少发生，只是由于缺乏实定法的支持，受压制者解散公司的救济请求难以得到司

法的肯定性回应。

三、解散之诉的适用事由重述：列入股东压制

　　 （一）股东压制：英美法上的内涵界分与行为类型化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中，股东压制均被列为解散公司的事由。例如，美国标准公
司法第１４．３０节 （２）规定，“在股东提起的程序中，如经证明：……②董事或者控制公司
的人已经、正在或者将会以非法的、压制性的或者欺诈性的方式行为；……④该公司的资
产正在被滥用或者浪费”，〔５８〕公司得被裁判解散。英国公司法对股东压制的救济传统由来

已久，１９４７年之前，股东面对压制行为能够寻求的唯一保护是公平和公正的清算。１９４７年
公司法第９条引入 “不公平损害诉讼”，规定股东如认为公司事务以一种压制部分股东的方

式做出的，得请求法院强制清算公司，法院如认为事实表明解散是公正的，即可做出解散命

令。这一规则历经演变，最终形成 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 ３０部分 “保护股东免受不公平损害”

（第９９４—９９８条），其中第９９４条给予少数股东更强有力的保护与更宽泛的救济途径。〔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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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２页。
第９９４条的主要内容是：“基于下列理由，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诉状向法院申请清算法令：（１）公司事务以不
正当歧视所有股东或者一部分股东 （至少包括他自己）之利益的方式正或已经被处理；（２）实际或者被提议
的公司作为或者不作为 （包括代表其作为或者不作为）构成或者将构成这样的歧视。”



首先，利益受损的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可以对相关人员提起直接诉讼；其次，法院受理

强制清算案件的范围扩大；最后，在股东之间建立起一种非信托的义务关系，如多数股东

违反了这一义务，少数股东可以申请救济。〔６０〕实践中，少数股东对多数股东提出的最多指

控就是后者的压制。〔６１〕英国的公司股东提起不公平损害诉讼有两个关键性要件：一是股东

利益受到侵害，二是存在不公平损害的行为。此处的股东利益含义宽泛，不限于法定的股

东权利，合理期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是判断的关键词，即股东对于公司以一种特定的
方式管理具有合理期待，如公司不能以合理期待的方式运营，就对该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公

平损害。〔６２〕但２００６年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不公平”“损害”的含义，故对于不公平损害

行为的判断需考证衡平法上的案例规则。

　　 “股东压制”作为宽泛、不确定、描述性的词汇，其外延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成文法

不做界定。判例法经验弥补了这一缺失，还尝试对其做类型化总结。保罗 （Ｐａｕｌ）归纳了英
国的９类不公平损害行为，可以合并为：排挤少数股东出经营管理层，妨害少数股东知情
权，不分红，不正当操纵持股，恶意修改公司章程，给自己支付过高的薪酬，控制人不按

照公司章程的条款行事以及诸如此类的程序不当等。〔６３〕在美国，常见的股东压制行为 （策

略）被类型化为４种：排斥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管理；剥夺少数股东的知情权；长期不向少
数股东分配股利；稀释少数股东的股权比例。〔６４〕因此，英美法上股东压制的基本特性可以

概括为４个层面：（１）描述的是股东之间的关系状态，而非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主体之
间的关系状态，但需要借助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解散之诉最终获得解决。（２）主要存在于封
闭型公司。 （３）侵害的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少数股东的法定权利，还包括合理性利益，
即加入公司时的合理期待。在美国各州，“最近数十年来，调整股东之间的法律呈现出最显

著的趋势之一就是，法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考察股东的合理期待，进而判断压制或者类似

诉因是否足以构成非自愿解散或者提供其他救济的理由。”〔６５〕前述公司目的不达、公司被

用于违法活动等解散事由之表述，即可归属于少数股东无法获取投资收益、投资公司的合

理期待落空之具象。（４）主要指向多数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不当行为，既包括违法违章的
“不法行为”，也包括合法前提下的 “不合理行为”，且后者是主流形态。

　　股东压制的经典形态乃是多数股东利用控制权优势，在 “合法”外衣之下，通过一系

列计划性的策略性安排及其有步骤的实施，步步逼迫少数股东承受不公平的后果，而非直

接以明显违法手段侵害后者的具体股东权，这使得压制行为在外观上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呈现出一系列链条环环相扣的连贯性与持续不断的过程性。这一隐蔽性，导致法官判定

“是否公平合理”而非 “是否合法”的困难性、复杂性，因为在任何时候，对于合理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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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判断都远比合法的定性判断来得复杂。这一过程性，使得法官单凭行为链条中的任何

单个行为来判断压制构成与否，几乎变得不可行甚至错误，而必须立足于这一链条包含的

诸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逻辑连贯、链条衔接的复合行为进行综合性判断。

　　 （二）股东压制：中国司法实践的发现与表达

　　从我国的司法经验看，上述美式的４种股东压制情形虽相对常见，但并非全部，且这４
类情形虽可能单独发生，但数种情形一并发生且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才是更为常见

的真实形态，可以命名为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比如，考虑到股东知情权的基础性

权利性质，拒绝分配股利、排斥参与经营管理等策略往往以剥夺少数股东知情权为前提与

铺垫。再如，排挤少数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策略经常借助于稀释股权比例的策略得以实施，

从而达到倍增效应，因为少数股东持股比例愈减，对公司事务的参与能力与发言权愈弱。

同时，排挤策略与拒绝分配股利、剥夺知情权、稀释股权比例等意在压制的诸策略交叉实

施，反复实行，在相当长的期限内相互作用，加重被压制者的窘迫处境。

　　相比于可以借助股东会、董事会多长时间未召开或者无法做出决议等形式标准进行简
单判断的公司僵局，股东压制是股东之间隐蔽性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爆发，掺杂着多层次的

复杂的股东利益冲突，使少数股东陷于持续的孤立无助之境遇。部分的股东压制可以构成

公司僵局的背后原因，但并不一定都体现为公司僵局，如被压制者的股权比例过低，尚不

足以享有最低限度的否决权，〔６６〕就无法与多数股东形成有效的抗衡，僵局自然无法形成。

由于公司法既未使用股东压制的概念，也未列其为解散事由，导致样本裁判中直接使用股

东压制这一概念的并不常见，仅有 １５例。〔６７〕但仔细研读 “本院认为”部分关于案件事实

的描述，裁判实质性地认定案件事实构成 “股东压制”抑或有 “股东压制”影子的，有 ５１
例，其中，原告股东直接以股东压制为由诉请解散的有６例，但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仅有１
例 （见前引 “重庆国能案”二审裁决）。多数裁判的逻辑是，如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

求权等权益受损害为由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告知其另行起诉，不支持作为解散公司的诉由。

在前引 “高冬青案”中，原告作为发起人股东持股 ２５％并任总经理，但在第二被告取得控
股权后，其高管职务被撤销，劳动关系被解除，股权开始遭受全面的侵害与剥夺。尽管如

此，法院审理后仍认为，高冬青主张的解散公司事由，如其作为小股东不能正常行使股东

权利，包括参加股东会、知情权、分红权等；大股东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公司资不抵债、

经营困难；股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等，均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第 １８３条 （现为公司法第 １８２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公司解散法定事由，高冬青如认为其股东权利或者新电公司

的利益受到损害，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事实上，高冬青已经陆续向法院提出股

东知情权、分红权、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等一系列诉讼主张权利。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

　　公司治理严重障碍无非两种情形：一是 “对峙”形成 “僵局”，二是 “暴政”形成

“压制”，如前者得成为解散事由，而后者被排除在外，需从法理上提供正当性解释。如少

数股东仅仅因为表决权、知情权、分红权等某种具体股东权受侵害而诉请解散的，法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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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因为现行法提供了相应的单项诉讼救济。〔６８〕但如果是多项股东权的复合性侵害，

手段具有多样性、复合性，结果具有严重性，危害具有全面性，不啻于一个有预谋的体系

性侵害，意图直指将后者排挤出公司，可谓之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则符合英美公

司法的股东压制概念，实有必要给予解散救济。然而，由于现行法未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事

由，“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发生后，股东只能通过单项诉讼逐个求得救济。在前引出

现了股东压制概念表述的１５例裁判样本中，有１２例在原告起诉时已经伴生多起单项股权侵
害救济之诉，占比８０％，前引 “重庆国能案” “高冬青案”莫不如此。但究竟将公司法第

２０条规定的股东信义义务具体化解释后运用到解散之诉，还是直接添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之
诉的事由，是股东压制入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

四、增列股东压制的入法进路、规范表达与适用机制

　　解散之诉救济之本旨，实不在于为解散公司而解散公司，而在于赋予少数股东以解散

公司为手段的 “平衡性权利”，从而旨在为终结封闭型公司的股东间人合性障碍提供一条法

律通道，即通过赋予某些 （少数）股东解散公司权为可能的武器，从而获得与其他 （多数）

股东谈判的权利，最终获得退出公司的机会。〔６９〕如果这一立论成立，对于少数股东的最合

适保护，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得以公平价格被买断而退出公司。〔７０〕在此意义上，解散之诉

应被设计为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退出公司制度，尤其对于受到压制的少数股东而言，经由

司法解散的退出应该是一种较为容易适用的制度。

　　 （一）入法进路

　　一是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１８２条。为了满足法律规范足以应对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的
社会的所有新需求，面对崭新的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官总要将某种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对

应，现实的生活事实需要是法官反复斟酌法律文本用语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在法律规范

与案件事实的对照之间，法官通过比较、分析与权衡的思维方式，经历着从案件到规范、

从规范到案件的反复过程。〔７１〕在此期间，规范成为 “符合存在的”，案件成为 “符合规范

的”，且逐步地规范变成更具体、更接近现实的，案件变成轮廓较清楚的，成为类型。〔７２〕

　　公司法第１８２条关于司法解散事由的规定，无论究该条款的立法原意还是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８号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意旨，都指向第１８２条规定的
解散事由就是公司僵局。〔７３〕所以，若使第１８２条能包容股东压制，需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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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解释。事实上，公司法第 １８２条所描述的司法解散事由是相对开放的，虽有一个核心概
念，但并未有固定的界限。

　　在此，需要将第１８２条关于解散事由的规定视作较为抽象模糊、而非定义性的刻画，也
即视其为一个初步的指示。依此，具体哪些事实构成解散事由，需要进一步考量法律对它

的规整，才能看出其适用的详细情况。但是，即使我们能够确定出每一种具体适用的事实

情形，但几乎每一种情形都有另外的情形，因此具有较大的可变性。站在法官司法适用的

立场，对于 “通常类型”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仍旧是由此等规定的整体可以发现的形象，

假使尝试依据这个形象来界定其主要特征的话，“除了……之外，尚有以下诸特色”的现象

在所难免，只是不应忽略，在以其整体构成类型的诸特征之间，具有下述有意义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其彼此互为条件，或者彼此至少可以共存不悖。德国民法学者莱嫩说，由

其所规定的法效果在事理上的适当性出发，来规定构成要件要素，这是 “一种———为评价

性归类预作准备之———类型取得的正当程序”。〔７４〕因此，在将特定案件归属于其案例类型

时，重要的倒不是个别特征的逐一吻合，具决定性的毋宁是 “整体形象”。这一段引论告诉

我们，掌握法的构造类型应以法律对此类型的整体规整为出发点。质言之，第１８２条关于解
散事由的形式标准 （公司僵局）的规定，并未提出终局性且足够精确的定义性刻画，还需要

诸多由法律规整推论出来的特征，以此确定符合解散之诉立法意旨的适用事由的精确内涵

（解散事由的决定性整体特征），以及由此涵摄下的解散事由 “通常类型”（其合理范围）。

　　如果我们将第１８２条规定的 “经营管理困难”直接界定为 “管理困难”，进而承认 “管

理困难”的背后是封闭型公司治理失灵，即股东人合性障碍，这就易于达成共识———解散

事由的 “决定性整体形象”既然是人合性治理障碍，基于封闭型公司股权结构整体上符合

逻辑与现实验证的类型化划分———势均力敌或者强弱悬殊，以及由此决定的两类人合性治理

障碍———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这自然也就是并立而列的两个解散事由。至此，股东压制经

由创造性的扩张解释路径而列入解散事由，也完全符合第１８２条的立法目的：本条对解散之
诉的决定性整体规整是，通过事后的司法介入，为陷入人合性治理障碍的少数股东提供以

退出公司为必要 “要挟”手段的低成本退出路径。

　　二是利用修法机会，增加规定股东压制救济的一般性条款，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之诉
的事由之一。这一进路，具体又有两个可能的选项。

　　 （二）规范表达

　　如修订公司法并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之诉的事由之一，那么规范意义上的股东压制如
何获得立法表达？股东压制这一概念所涵摄的现象极其宽泛，对其现象性的描述存在较大

的模糊性，这决定其定义的困难性，也使得其相对应的司法救济一直面临不确定性的困扰，

有学者将其称为 “封闭型公司 （有限公司）的难掩之伤”。〔７５〕由于立法语言对于股东压制

描述的客观困难性，股东压制的构成依赖于个案的综合研判。有鉴于此，作为选项之一，

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公司法的经验，引入作为一般性条款的不公平损害之诉。一般性条款的

“兜底性”功能为法官提供了一种一般性考量标准，同时一般性条款发挥宣示性功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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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股东提供行为指引———引导多数股东检讨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法律制裁的后果来督

促其依法诚信行事；引导少数股东警醒自己的处境，明白权利救济武器之所在，以收预防

股东压制发生之功效。

　　另一选项是通过公司法分则的条文设计或者司法解释，将公司法第２０条规定的 （控股）

股东对于其他股东的信义义务 （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予以类型化，并在此情形适用解散之诉。

这可能是更节省立法成本的方案。２００５年修订公司法增加第２０条，规定股东不得滥用权利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其意蕴深远。作为一般条款存在的第２０条之适用，尚有两个问题
需要解决：一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是否构成了滥用权利，需依照个案情形而

定；〔７６〕二是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仅限于该条规定的 （给公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另有其他法律后果？尽管学界持肯定态度，〔７７〕但仅就第２０
条的规定来看，对于股东的滥权行为，公司、其他股东只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第 ２１条紧
接着将中国最常见、最严重的股东滥权行为———不公平关联交易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制，但救

济手段仍然限于损害赔偿之诉。〔７８〕由此可见，股东滥权行为的规制与解散之诉全无联系。

　　然而，股东通过不当关联交易、移转公司资产等利益输送行为，以及滥用或者浪费公
司资产的行为，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开抑或隐蔽的压制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关

联，或者说是逻辑上的某种一致。如果立法机关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借助于股东信义义务、

权利不得滥用、股东合理期待等公司法基本理念及相应的概括性条款，通过立法条文或者

司法解释来进一步发掘规制滥权行为的规则体系，就会发现，赋予因其他股东滥权行为而

致权益受损的少数股东以退出公司为必要 “要挟”手段的低成本退出路径，不仅具有 “擦

边球”般的边缘意义，〔７９〕而且与我国法院的裁判实践具有相合性。进而，我们可以基于各

级法院丰富的裁判实践经验，对可适用解散之诉的股东滥权行为进行类型化。这些类型化

的滥权行为可能包括前述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的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股东事先书面

约定的目的不达 （实为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具体化）、公司被用于违法活动，以及股东滥用

或者浪费公司资产、股东侵占或者转移公司资产等。

　　 （三）司法适用机制

　　基于解散之诉适用的谦抑性考量，增列股东压制为解散之诉的事由之后，司法政策上
需要明确将解散之诉定位于股东压制的诸种救济方式之最极端者。具体而言，在司法政策

方面，由股东压制而致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应该坚持两个平衡维度。

　　一是，审慎适用于极个别的情形，发挥其威吓功能。一方面，仅仅适用于 “严重的复

合性股东权侵害”情形，如已经发生知情权诉讼、分红诉讼、不公平关联交易撤销之诉等

一项或者几项诉讼，少数股东即便获得单项诉讼的胜诉，也不能执行，或者只能解决表面

矛盾，或者多数股东在诉后仍变通做出决议，引发二次诉讼。总之，只有股东单项诉讼难

以消弭纷争，股东们继续陷入无谓的消耗和缠斗的情形，才需要考虑适用解散之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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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７６页。
参见张学文：《封闭式公司中的股东信义义务：原理与规则》，《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２６２页以下。
公司法第２１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有学者观察到，信义义务等概括性条款的创造性适用，有助于发现股东可能存在的 “边缘”意义上的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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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思维建立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之上，“团体法中的法律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以个体、团

体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８０〕所以，解散之诉 “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直接解决股东之间的纠

纷，其更大意义在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威吓作用”。〔８１〕质言之，解散之诉的目的绝不在于

为解散而解散公司，而在于授予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可能性 “权力”，给予受到压制的少数

股东一个讨价还价的利器 （毕竟只有少数股东拥有如谈不成就解散公司的威胁力，才会获

得多数股东更为友善对待或者保持基本诚意的谈判态度）。如果考虑到被裁判解散的公司中

只有少数最终被清算，解散之诉作为手段性权利的性质就更加显著。循此逻辑，增列股东

压制为解散事由的真实意旨并非鼓励股东解散公司，而在于赋予处于绝境中的少数股东终

极退出权，反向抑制多数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是，关于少数股东诉权滥用的担忧不必要。兰姆赛对澳大利亚相关案件的调查发现，
股东诉讼的最常见事由是压制行为 （占判决的３５％）。〔８２〕在另一项关于压制诉讼的研究中，
兰姆赛报告显示，２６％的案例与违背诚信义务有关，２０％与侵占公司财产有关，１２％与薪
酬过高有关。〔８３〕换言之，相当比例的股东压制诉讼案与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有关。一个常

见的担心是，如将股东压制列为解散事由，一些怀有不良企图的少数股东会采取策略行为，

如以解散公司相威胁，对公司 （以及背后的多数股东） “敲竹杠” （Ｈｏｌｄｕｐ），影响公司的
正常运营秩序。其实，此种担心没有必要。任何权利都可能被滥用，滥用风险不是否定赋

权的理由。对于少数股东通过解散之诉来敲诈公司、谋取额外利益的威胁，可以设定相应

的防免与制裁规则。〔８４〕

结　论

　　公司僵局，在解释论上被视为我国司法解散公司的唯一法定事由。对于司法解散事由

适用 “三部曲”的规范分析发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多指向 “管理困难”而非 “经营

困难”，背后是封闭型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基础坍塌所导致的公司治理失灵。将解散之诉的

本质定位于公司治理失灵后的司法权介入，赋予部分 （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低成本路径，

更具解释力：一者，合理解释了解散之诉的事由，乃是资本多数决规则导致的股东利益冲

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封闭型公司治理的人合性障碍，包括势均力敌下的股东僵持 （公司僵

局）与实力悬殊下的股东暴政 （股东压制）；二者，昭示了解散之诉的审理焦点，即审查公

司的管理困难而非经营困难；三者，解释了解散之诉的双方虽为股东与公司，但背后严重

对立的股东关系状态才是诉讼发生之源；四者，验证了解散之诉的司法政策立场，“基于司

法权适用的谦抑性，在公司自治尚有治愈余地时，法院不得轻易介入之”，所以 “通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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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５〕，Ｒａｍｓａｙ文，第２３页，第３３页。
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１４．３４条规定的 “不可撤销期间”和 “法院强制定价权”，就被认为可以有力地促使争

议股东达成和解，以及减少股东的策略性行为。参见耿利航：《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困境和司法解散制度———美

国法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３９页。



途径不能解决”不仅是诉讼前置程序，更是判决支持解散公司的实体要件。现行法将公司

僵局作为唯一事由，既存在单调性，也不能涵盖司法实践中屡有面对的股东压制现象。为

此，有必要扩张解释公司法第１８２条的解散事由，增列股东压制于其中，同时将中国式的股
东压制严格定位于 “严重的复合性股东权侵害”，这样形成解散事由的 “二元”格局，涵盖

封闭型公司人合性障碍，也即公司治理的所有情形，为陷入纷争困境的股东提供更具实效

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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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ｂｅａ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ｙ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ｄｊｕｄｉｃａ
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ｄ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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